
变更土地登记所需材料 
 
 （一）、土地登记表、土地登记委托书、指界委托书、地籍调查表；  
 
 （二）、 1：500 地籍图及宗地图；  
 
 （三）、法人及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；  
 
 （四）、企业营业执照或代码证复印件 ;  
 
 （五）、提交原国有土地使用证复印件 ；  
 
 （六）、提交土地登记变更申请，变更后的房屋产权证 ；  
 
 （七）土地登记变更的批准文件（工商局变更批准或土地转让批准书）；  
 
 （八）提交契税凭证。  
 
以上材料一律用 A4 纸，一式二份，宗地图一式三份。 复印件需与原件核对无误后加盖审

核专用章。 


